
连州市 残疾人联合会 公共服务事项清单

序号 事项名称 依据 备注

1 残疾人康复需求调查登记
《连州市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行动实施方案》第二点：以上一年度全国残疾人基本服务状况和需求
信息动态更新数据为基数，确定我市本年度有需求的残疾儿童和持证残疾人接受基本康复服务的比
例，并逐年提高，至2020年达到80%以上。

2 广东省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申请
清民福【2017】79号《清远市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实施细则》第四条  困
难残疾人生活津贴的补贴对象为纳入最低生活保障对象范围的各类残疾人和残疾军人。必须具有清
远市户籍，且持有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

3 广东省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申请

清民福【2017】79号《清远市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实施细则》第五条：重度
残疾人护理补贴的补贴对象为：具有清远市户籍，且持有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一
、二级且需要长期照护的重度残疾人或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的一、二、三、四级重
度残疾军人。

4 残疾人职业培训
《残疾人就业条例》第二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为就业困难的残疾人提供有针对性
的就业援助服务，鼓励和扶持职业培训机构为残疾人提供职业培训，并组织残疾人定期开展职业技
能竞赛。

5 残疾人求职登记
《残疾人就业条例》第二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为就业困难的残疾人提供有针对性
的就业援助服务，鼓励和扶持职业培训机构为残疾人提供职业培训，并组织残疾人定期开展职业技
能竞赛。

6 连州市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年审

《广东省分散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分散按比例安排残疾
人就业工作的领导。
　各级残疾人联合会受各级人民政府的委托承担本行政区域内分散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工作。各
级人民政府的财政、劳动和社会保障、人事、工商、税务、计划、统计等行政部门依照各自职能配
合做好分散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工作。
　第八条 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达不到百分之一点五比例的，每少安排一名残疾人，每年度按
当地统计部门公布的上一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标准的百分之八十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7 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服务申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第十五条：　国家保障残疾人享有康复服务的权利。    各
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为残疾人康复创造条件，建立和完善残疾人康复服务体系，
并分阶段实施重点康复项目，帮助残疾人恢复或者补偿功能，增强其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



8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申领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管理办法》　第六条：核发残疾人证程序。
　　1、申请：第一次申办残疾人证的申请人（或法定监护人）和第一代残疾人证换领第二代残疾
人证的申请人（或法定监护人），均需持申请人身份证、户口本和二寸免冠照片六张向户口所在地
县级残联提出办证申请，填写申请表、评定表一式三份，如实填写相关信息。
　　2、受理：县级残联接到办证申请人提交的相关手续后，由办证人员对申请人、照片、身份证
、户口本进行核对，并将申请表中相关信息录入残疾人人口基础数据库。对于填写虚假信息者不予
受理。
　　3、残疾评定：第一次申办残疾人证的申请人和第一代残疾人证换领第二代残疾人证的申请
人，县级残联对于残疾特征明显，依照残疾标准，易于认定残疾类别、等级者，可直接填写评定
表，并在评定表中明确记录残疾特征和直观评价，但必须经过包括理事长在内的3人联合评定、签
字；其他难以直接认定残疾类别、等级者，必须经县级残联指定的县级（含县级）以上医院或专门
医疗机构评定，由县级残联指定的县级（含县级）以上医院或专门医疗机构填写评定表，要有明确
的残疾评定结果。
　　4、初审、填发：县级残联根据申请人的相关材料和县级残联指定的县级（含县级）以上医院
或专门医疗机构作出的残疾评定结果进行初审，并将评定表相关信息录入残疾人人口基础数据库。
　　对于信息虚假或县级残联指定的县级（含县级）以上医院或专门医疗机构作出的残疾评定结果
不符合残疾标准者，予以退回。
　　对于残疾特征明显，依照残疾标准易于认定残疾类别、等级，县级残联直接填写评定表者和县
级残联指定的县级（含县级）以上医院或专门医疗机构作出的残疾评定结果符合残疾标准者，按照
残疾评定结果填写打印残疾人证相关信息，连同申请表、评定表等材料一式三份报市级残联审核批
准。
　　县级残联理事长要在残疾人证填发人处签字，在填发机关栏加盖填发机关公章。
　　5、审核、批准、备案：市级残联根据残疾标准和残疾人证管理办法，对申请人办证申请、县
级残联的受理程序、残疾评定结果、县级残联的初审意见进行审核。
　　对于不符合残疾标准、县级残联初审意见错误或不明确及其他不符合规定者，予以退回，不予
批准。
　　对于符合残疾标准、县级残联受理、初审意见正确并符合程序规定者，予以批准。在批准机关
栏内加盖公章，在持证人像上加盖钢印，并留存一份申请表、评定表等相关档案资料。
　　6、发放、备案：县级残联发放市级残联审核批准的残疾人证，并留存一份申请表、评定表等
相关档案资料。
　　7、领取、保存：申请人到县级残联领取经审核批准的残疾人证，本人保存一份申请表、评定
表等相关档案资料。


